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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一、前言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原隸屬交通部國營事業機構之一，依 92

年 1 月 15 日修訂「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之規定，業於 94 年 8 月

12 日轉型成民營化公司。 

民營化前，為協助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處理其管有土地以達民

營化之政策目標，內政部曾於 92 年 4 月 23 日召開研商「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所送『電信專用區使用項目草案』及該公司所有電信、機

關用地變更為『電信專用區』事宜」會議，結論(三)：「請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就其所有電信用地或機關用地之基地規模及區位予以

清查彙整，並循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規定程序辦理變更，必要時得依都

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之規定迅行變更，以利時效。」

（參見附錄一）；另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2 年 12 月 9 日亦召開「研

商國營事業位於都市內機關用地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專案通盤檢討相

關事宜」會議，結論五：「有關國營事業機關用地都市計畫變更之辦

理方式，與會單位多認為可依國營事業單位別，採專案通盤檢討的方

式進行。」。 

嗣後交通部於 93 年 12 月 15 日交總字第 0930065494 號函轉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93 年 12 月 2 日函（參見附錄二）請內政部協助辦

理，內政部即以 94 年 1 月 17 日臺內營字第 0930014018 號函示：「同

意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

第 4 款規定，辦理專案通盤檢討。」爰辦理本次專案通盤檢討（參見

附錄三）。 

二、法令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 款及第 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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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原計畫概要 

一、計畫沿革 

金城地區早於民國 61 年 12 月 3 0 日公告實施「擬定金城鎮都市

計畫」，但並未訂定相關管制規定，僅係參照「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

行細則」管理計畫地區。 

民國 61 年擬定之都市計畫面積為 158.60 公頃，計畫年期至民國

85 年。案於民國 67、74 及 77 年辦理 3 次通盤檢討，擴大原有都市計

畫面積至 192.03 公頃。 

民國 77年辦理之「變更及擴大金城鎮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計畫面積由 171.22 公頃擴大至 192.03 公頃，計畫年期至民國 85 年，

計畫人口維持 25,000 人，此計畫於民國 81 年公告實施。 

金門地區於民國 85年 1月 20日發布實施「擬定金門特定區計畫」

全面實施都市計畫，本計畫係依據主要計畫進行細部計畫法作業程

序，計畫案名爰修正為「擬定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

於民國 88 年 7 月 3 日發布實施，並於民國 98 年 1 月 23 日發布實施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計畫面積為 156.38 公頃。 

二、計畫內容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目標年 

本計畫之範圍北以鳳尾溝北側計畫道路（8M）為界，東以主

要計畫（I-5-30M、Ⅱ-1-18M 及未編號 12M）外緣為界，東南

以主要計畫住宅區（區段徵收區）為界，南以停十一（浯江停

車場）外緣為界，西及西南側以主要計畫道路（未編號 17M）

外緣為界，計畫面積共計 156.38 公頃(參見圖一)。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05 年。 

（二）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21,000 人，計畫區密度 134 人/公頃；居住淨密度

為 364 人/公頃（住宅區+商業區）。 

（三）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劃設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古蹟保存區、農會專用區、

電信事業專用區、行政區、保存區、宗教專用區及農業區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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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分區(參見表一)。 

（四）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綠地、遊憩、兒童遊

樂場用地、社教用地、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體育場用地、廣場用地、車站用地、加油站用地、污水

處理廠用地、道路用地、溝渠用地等用地。 

（五）交通系統計畫 

劃設聯外道路、主要幹道、次要道路、收集道路、出入道路

及人行步道等。 

（六）土地使用管制內容 

機關用地建蔽率為 60％，容積率為 240％；電信事業專用區

用地建蔽率為 40％，容積率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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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土地使

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百 分比 ( 1 ) 

( ％ ) 

百 分比 ( 2 )   

( ％ ) 
備 註                    

住宅區 46.49 31.84 29.73  

商業區 11.50 7.88 7.35  

工業區 1.64 1.12 1.05  

行政區 0.31 0.21 0.20  

農會專用區 0.16 0.11 0.10  

電信事業專用區 0.25 0.17 0.16  

保存區 0.51 0.35 0.33  

古蹟保存區 0.22 0.15 0.14  

宗教專用區 0.26 0.18 0.17  

農業區 10.36 ─ 6.62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計 71.69 42.00 45.84  

機關用地 7.79 5.34 4.98  

學校用地 15.92 10.90 10.18  

公園用地 3.31 2.27 2.12  

綠地用地 2.28 1.56 1.46  

遊憩用地 0.04 0.02 0.02  

兒童遊樂場用地 0.22 0.15 0.14  

社教用地 1.19 0.82 0.76  

市場用地 2.63 1.80 1.68  

停車場用地 2.23 1.53 1.4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3 0.02 0.02  

體育場用地 8.13 5.57 5.20  

廣場用地 0.46 0.31 0.29  

車站用地 0.10 0.07 0.06  

加油站用地 0.37 0.25 0.24  

污水處理廠用地 0.89 0.61 0.57  

道路用地 38.00 26.03 24.30  

溝渠用地 1.11 0.76 0.7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計 84.69 58.00 54.16  

合計(1) 146.02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合計(2) 156.38 ─  100.00 計畫總面積 

註： 1.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一通）書，98 年 1 月。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行水區等面積。 

  3.變更面積以發布實施後，依法定樁分割登記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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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示

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98年 1月 23 日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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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位置及發展現況分析 

一、變更位置及土地權屬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有二處變更案，皆位於民權路上，為機關用

地，土地權屬以中華電信公司為主，少部分為金門縣、私人所有（參

見圖二、表二）。 

二、土地使用現況 

（一）第一案 

「機二」機關用地面積 2.49 公頃，供中華電信金門服務中心

使用部分面積僅 0.33 公頃（金城鎮祥瑞段 105 及 106 地號土

地）（參見圖三）。 

（二）第二案 

「電信事業專用區」面積 0.25 公頃，全部供中華電信金城機

房使用（金城鎮祥瑞段 244、384 及 391 地號土地），以及金

城鎮祥瑞段 383、392 及 393 地號土地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所有，分屬住宅區（26 平方公尺）及商業區（35 平方公尺）

（參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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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土地權屬及土地使用現況分析表 

變更面積（ m
2 ） 

編號 位 置 地 號 

地 號 面

積 

（ m
2 ） 

土 地 

權 屬 
小 計 合 計 

使 用 

現 況 
備 註 

105 3,040.48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3,040.48 

金 門 服

務 中 心 

一 

機關用地 

（部分機

二） 

金城鎮

祥瑞段 

106 241.99 
金 門 縣 

政 府 
241.99 

3,282.47 

空 地 

擬 變 更

為 電 信

專 用 區 

244 129.10 私 有 129.10 空 地 

384 11.18 11.18 

電信事業 

專 用 區 

（電專

一） 

391 2,337.14 2,337.14 

383 1.67 1.67 

住 宅 區 

392 24.45 24.45 

二 

商 業 區 

金城鎮

祥瑞段 

393 35.22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35.22 

2,538.76 

金 城 

機 房 

擬 變 更

為 電 信

專 用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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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變更位置示意圖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變更位置變更位置變更位置變更位置    

第第第第一案一案一案一案變更位置變更位置變更位置變更位置    



－9－ 

 

圖三 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案土地權屬及土地使用現況照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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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二案土地權屬及土地使用現況照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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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分析及變更原則 

一、檢討分析 

(一)「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之規定 

依據「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0 條之 1 規定：『電

信專用區為促進電信事業之發展而劃定，得為下列之使用： 

1.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室、料場、

倉庫、天線場、展示中心、線路中心、動力室（電力室）、衛

星電台、自立式天線基地、海纜登陸區、基地台、電信轉播站、

移動式拖車機房及其他必要設施。  

2.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辦公室。  

(2)教學、訓練、實習房舍（場所）及學員宿舍。  

(3)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廳、員工

福利社、員工招待所及員工醫務室。  

(4)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必要設施。  

3.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1)網路加值服務業。  

(2)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3)資料處理服務業。  

4.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1)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電信器材零售業。  

(3)通信工程業。  

(4)金融業派駐機構。  

5.金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一般零售業、運動服務業、餐飲業、

一般商業辦公大樓。  

作前項第五款使用時，以都市計畫書載明得為該等使用者為

限，其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電信專用區總樓地板面積

之二分之一。』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除金城鎮祥瑞段 244 地號外，餘均得做

第五款使用。 

 



－12－ 

 

（二）縣市政府訂定「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回饋審議原則」之規定 

1.回饋方式及內容 

（1）捐贈比例：依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公共設施用地變更

為商業區應提供變更後開發義務負擔捐贈

之比例乘以供商業使用樓地板面積佔該電

信專用區總樓地板面積之比例。 

（2）捐贈項目：土地或折算代金或等值公益性樓地板面積。  

（3）捐贈時機：於該電信專用區建築物建造執照或變更使用

執照核發前捐贈。 

（4）代金運用：應優先使用於改善鄰里社區之公共設施，以

提昇當地都市生活環境品質。 

2.地方政府應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協議書，並納入計畫

書，再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核定。 

（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計畫檢討分析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公共設施用地劃設標

準之規定，本計畫區除文小（不足 1.94 公頃）、廣場及停車

場用地（不足 1.82 公頃）劃設面積略為不足外，其他各項公

共設施用地尚符規定。由於不足面積不多，且原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已劃設 84.69 公頃，約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之比例 58％。

故本次專案通盤檢討原則上不擬增設公共設施用地，惟若可提

供土地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時，則當優先作為上列不足設施

使用（參見表三）。 

二、變更原則 

（一）配合未來發展需要調整變更為適當分區 

檢討現有電信服務中心、機房等，配合電信事業營運需要，

未來仍須保留作電信相關設施使用之土地，變更為「電信專用

區」。 

（二）訂定公平合理之義務負擔原則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變更電信事業專用區、機關用地為電信專

用區，並允許得做第五款使用，基於公平合理之義務負擔原

則，本案應依金門縣政府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商業區應提供變

更後開發義務負擔捐贈之比例乘以供商業使用樓地板面積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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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電信專用區總樓地板面積之比例，變更住宅區、商業區為電

信專用區，免負擔回饋。 

（三）訂定合理之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有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依「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規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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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公

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分析表 

計 畫 人 口 2 1 , 0 0 0 人 

項 目 

面 積 

 

( 公 頃 ) 

檢 討 標 準 需要面積 

( 公 頃 ) 

超過或不足面積

( 公 頃 ) 

文小用地 2.26 

1.5 萬人口以下者，每千人 0.2 公

頃。 

2.每校面積不得小於 2.0 公頃。 

4.20 －1.94 

文中用地 3.26 

1.5 萬人口以下者，每千人 0.16

公頃。 

2.每校面積不得小於 2.5 公頃。 

3.36 

（4.56） 

為全鎮性公共設施

用地，依據預估 105

年金城鎮人口

28,542 人，文中將

不足 1.30 公頃。 

學

校

用

地 文高用地 10.03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兒童遊樂

場 用 地 
0.22 

1.每千人 0.08 公頃。 

2.每處最小面積不得小於 0.5 公

頃。 

1.68 

公園用地 

7.38 
（加入體育

場用地面積

一半） 

1.5 萬人口以下者，每千人 0.15

公頃。 

2.閭鄰公園每一處最小面積不得

小於 0.5 公頃。 

3.15 

+2.77 

綠地用地 2.28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遊

憩

用

地 

體 育 場 

用 地 
8.13 

以全縣性公共設施，依據主要計

畫人口 83,000 人估算。 
6.64 +1.49 

停車場用地 2.23 

廣場兼停車

場 用 地 
0.03 

1.不得低於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

20％之停車需求。 

2.商業區：不得低於商業區面積

＊10％。 

計畫區：
3.15 

商業區：
1.15 

合    計：
4.30 

-1.82 

機 關 用 地 7.79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市 場 用 地 2.63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車 站 用 地 0.10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加油站用地 0.37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污水處理廠

用 地 
0.89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溝 渠 用 地 1.11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道 路 用 地 38.00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註：資料來源：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一通）書，9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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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更內容 

一、變更內容 

原有計畫依上述發展現況及檢討分析，其變更位置、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參見表四。 

二、檢討後計畫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配合中華電信公司之民營化，以活化資產及促

進土地有效利用為目標，檢討現況及未來發展需要，調整部分用地為

分區，檢討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參見表五及圖四：  

（一）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原計畫並未劃設電信專用區，本次檢討配合第一案、第二案，

變更住宅區、商業區、電信事業專用區及機關用地為電信專用

區，檢討後面積為 0.58 公頃。 

（二）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原計畫劃設機關用地 7.79 公頃，本次檢討配合第一案變更機

關用地為電信專用區，檢討後面積為 7.21 公頃。 

（三）義務負擔內容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變更住宅區、商業區、電信事業專用區、

機關用地為電信專用區，除金城鎮祥瑞段 244 地號外，餘並允

許得做第五款使用，除變更住宅區、商業區為電信專用區，免

負擔回饋外，其餘回饋方式及內容規範如下： 

1.捐贈比例：應繳交變更土地面積公告現值（繳交當期）總值

35％乘以「第 5 款使用樓地板面積佔總樓地板面

積比例」之代金。 

2.捐贈項目：土地或折算代金或等值公益性樓地板面積。  

3.捐贈時機：於該電信專用區建築物建造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

核發前捐贈。 

4.代金運用：應優先使用於改善鄰里社區之公共設施，以提昇

當地都市生活環境品質。 

本案變更回饋協議書，詳如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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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後之分區，其土地使用管制，仍依「變更金門

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管

制。因原計畫未劃設「電信專用區」，本次專案通盤檢討為促進計畫

區內土地資源之合理利用，誘導都市作有秩序之發展，增訂「電信專

用區」之規定內容如下： 

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其

土地使用項目悉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至 5 款規定辦理。其土地及建築物得為下列使用： 

（一）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室、料場、倉庫、天線場、展示中

心、線路中心、動力室(電力室)、衛星電台、自立式天線基地、

海纜登陸區、基地台、電信轉播站、移動式拖車機房等及其他

必要設施。 

（二）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辦公室。 

2.教學、訓練、實習房舍(場所)及學員宿舍。 

3.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廳、員

工福利社、員工招待所及員工醫務室等。 

4.其他經縣政府審查核准之必要設施。 

（三）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1.網路加值服務業。 

2.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3.資料處理服務業。 

（四）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1.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電信器材零售業。 

3.通信工程業。 

4.金融業派駐機構。 

（五）金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一般零售業、運動服務業、餐飲業、

一般商業辦公大樓，其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應不得超過總樓地板

面積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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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專案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

表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變 更 

位 置 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一 公 六

東側 

機關用地 

（部分機二） 

(0.33) 

電信專用區 

（電專二） 

(0.33) 

變更範圍目前為

中華電信金門服

務中心使用。經評

估仍有保留供電

信相關設施使用

之需要，故變更為

電信專用區。 

1.變更範圍：金城鎮

祥瑞段 105、106 地

號。 

2.本案變更範圍不得

再增設基地台，如

需增設須另覓適當

地點，並經鎮公所

與地方居民充分溝

通取得共識後，方

得增設。 

二 市 七

東 南

側 

電信事業專

用區（電專

一） (0.25) 

住宅區 

(0.00) *1 

商業區 

(0.00) *2 

電信專用區 

（電專一） 

(0.25)  

1.統一電信專用

區分區名稱。 

2.變更範圍目前

為中華電信金城

機房使用。經評

估仍有保留供電

信相關設施使用

之需要，故變更

為電信專用區。 

 

1.變更範圍：金城鎮

祥瑞段 244、383、

384、391、392、393

地號。  

2.金城鎮祥瑞段 244

地號，不得參照都

市計畫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金

融保險業、一般批

發業、一般零售

業、運動服務業、

餐飲業、一般商業

辦公大樓）使用。 

3.本案變更範圍不得

再增設基地台，如

需增設須另覓適當

地點，並經鎮公所

與地方居民充分溝

通取得共識後，方

得增設。 

註：1.凡本次通盤檢討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2.變更面積以發布實施後，依法定樁分割登記面積為準。 

3.*1 面積 26 平方公尺；*2 面積 35 平方公尺。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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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本 次 檢 討 後 

項 目 

本次 檢討

前 面 積 

( 公 頃 ) 

本次檢討

增減面積 

( 公 頃 ) 

計 畫面 積

( 公 頃 ) 

百分比 (1 ) 

( ％ ) 

百分比 (2 ) 

( ％ ) 

住宅區 46.49 －0.00 46.49 31.84 29.73 

商業區 11.50 －0.00 11.50 7.88 7.35 

工業區 1.64 － 1.64 1.12 1.05 

行政區 0.31 － 0.31 0.21 0.20 

農會專用區 0.16 － 0.16 0.11 0.10 

電信事業專用區 0.25 －0.25 0.00 － － 

保存區 0.51 － 0.51 0.35 0.33 

古蹟保存區 0.22 － 0.22 0.15 0.14 

宗教專用區 0.26 － 0.26 0.18 0.17 

農業區 10.36 － 10.36 － 6.62 

電 信 專 用 區 － ＋0.58 0.58 0.39 0.36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 計 71.69 ＋0.33 72.02 42.23 46.05 

機關用地 7.79 －0.33 7.46 5.11 4.78 

學校用地 15.92 － 15.92 10.90 10.18 

公園用地 3.31 － 3.31 2.27 2.12 

綠地用地 2.28 － 2.28 1.56 1.46 

遊憩用地 0.04 － 0.04 0.02 0.02 

兒童遊樂場用地 0.22 － 0.22 0.15 0.14 

社教用地 1.19 － 1.19 0.82 0.76 

市場用地 2.63 － 2.63 1.80 1.68 

停車場用地 2.23 － 2.23 1.53 1.4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3 － 0.03 0.02 0.02 

體育場用地 8.13 － 8.13 5.57 5.20 

廣場用地 0.46 － 0.46 0.31 0.29 

車站用地 0.10 － 0.10 0.07 0.06 

加油站用地 0.37 － 0.37 0.25 0.24 

污水處理廠用地 0.89 － 0.89 0.61 0.57 

道路用地 38.00 － 38.00 26.03 24.30 

溝渠用地 1.11 － 1.11 0.76 0.7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84.69 －0.33 84.36 57.77 53.95 

合 計 ( 1 ) 146.02 － 146.02 100.00 － 

合 計 ( 2 ) 156.38 － 156.38 － 100.00 

註：1.本次檢討前面積係指 98 年 1 月發布實施之「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金城地區)細

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之面積。 

2.變更面積以發布實施後，依法定樁分割登記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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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一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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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二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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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92 年 4 月 23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20085862 號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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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92 年 4 月 23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20085862 號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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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92 年 4 月 23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20085862 號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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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93 年 12 月 15 日交總字第 0930065494 號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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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93 年 12 月 15 日交總字第 0930065494 號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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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93 年 12 月 15 日交總字第 0930065494 號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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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94 年 1 月 17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3001401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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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變更回饋協議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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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變更回饋協議書－金城鎮祥瑞段 105 地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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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變更回饋協議書－金城鎮祥瑞段 383 地號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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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變更回饋協議書－金城鎮祥瑞段 384 地號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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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變更回饋協議書－金城鎮祥瑞段 391 地號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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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變更回饋協議書－金城鎮祥瑞段 392 地號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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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變更回饋協議書－金城鎮祥瑞段 393 地號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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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土地登記謄本－金城鎮祥瑞段 105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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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土地登記謄本－金城鎮祥瑞段 106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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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土地登記謄本－金城鎮祥瑞段 244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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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土地登記謄本－金城鎮祥瑞段 383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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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土地登記謄本－金城鎮祥瑞段 384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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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土地登記謄本－金城鎮祥瑞段 391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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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ㄧ 土地登記謄本－金城鎮祥瑞段 392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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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土地登記謄本－金城鎮祥瑞段 393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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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金門服務中心地籍示意圖（金城鎮祥瑞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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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金城機房地籍示意圖（金城鎮祥瑞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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